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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 

114 學年度第二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01 月 13 日（二）12：30-13：00 

地點：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跨領域學院會議室 

主席：陳依兌  院長 

出席人員：孫若馨副教授、郭朝揚副教授、翁仕彥助理教授、葉馨婷助理教授、林莉如助理教授、楊

明仁助理教授 

紀錄：陳亭妤 

主席致詞：略。 

壹、 業務報告：無。 

貳、 討論事項： 

案由一：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將專業必修課程「健康照護管理學」(3

學分/3 學時)修改為專業選修課程，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技優專班配合資訊管理系 11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如附件 1（頁 5），擬將專業必修課程

「健康照護管理學」(3學分/3學時)修改為專業選修課程。 

二、本課程擬追溯適用至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 111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

用。 
三、本案經 115 年 01 月 12 日人工智慧與健康大數據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之資管課群，擬將專業必修之專業核心課程

學分數總計 39學分修改為 36 學分，以及專業選修之專業選修學分數總計 23學分修改為 26 學分，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擬將專業必修課程「健康照護管理學」(3學分/3學時)修改為專業選修課程，並修正智

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資管課群之專業必修及專業選修學分數總計如附件 1（頁 9）。 

二、原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資管課群學分數表： 

 總計 備註 

      通識教育必修學分數(A) 28  

專業 專業基礎課程學分數(B) 10 一上 5學分、一下 5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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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 專業核心課程學分數(C) 39  

專業

選修 

專業核心選修學分數(D) 16  

專業選修學分數(E) 23  

一般選修學分數(F) 12 (含通識選修、跨系、校際選修) 

總計(T) 128  

三、擬調整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資管課群學分數表： 
 總計 備註 

      通識教育必修學分數(A) 28  

專業

必修 

專業基礎課程學分數(B) 10 一上 5學分、一下 5學分 

專業核心課程學分數(C) 36  

專業

選修 

專業核心選修學分數(D) 16  

專業選修學分數(E) 26  

一般選修學分數(F) 12 (含通識選修、跨系、校際選修) 

總計(T) 128  

四、本課程擬追溯適用至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 111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

用。 
五、本案經 115 年 01 月 12 日人工智慧與健康大數據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專業必修擬將「電子商務」(3學分/3學時)

課程名稱修改為「職場資訊能力應用實務」(3學分/3學時)，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因技優專班配合資訊管理系 11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擬將專業必修課程「電子商務」(3

學分/3學時) 課程名稱修改為「職場資訊能力應用實務」(3學分/3學時)。 

二、教學計畫如附件 2（頁 1-7），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課程科目表如附

件 1（頁 5）。 
三、本案通過後，擬自 11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四、本案經 115 年 01 月 12 日人工智慧與健康大數據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資訊與法律」(2學

分/2學時)，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技優專班配合資訊管理系 11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資訊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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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分/2學時)。 

二、「資訊與法律」(2學分/2學時)，教學計劃如附件 3（頁 1-5），修改後課程科目表如附件 1

（頁 5）。本案通過後，擬自 111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三、本案經 115 年 01 月 12 日人工智慧與健康大數據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智慧健康照護跨領域學院智慧健康科技技優專班，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提示工程與商務應

用」(3 學分/3學時)，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學院技優專班配合資訊管理系 111學年度課程科目表，擬新增專業選修課程「提示工程與商

務應用」(3學分/3學時)。 

二、「提示工程與商務應用」(3學分/3學時)，教學計劃如附件 4（頁 1-7），修改後課程科目表如

附件 1（頁 5）。 

三、本案通過後，擬自 111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 

四、本案經 115 年 01 月 12 日人工智慧與健康大數據研究所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課程委員

會議審議通過如附件 5。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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